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沙旅游申请（报名）表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手写填入（请务必仔细阅读填表说明）： （2022.12.30 版）

身份证号码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所在地 年龄 联系电话

现居地址

是否行动不便 特殊饮食要求

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电话

同行人员 关系 性别 年龄 联系方式

游

客

健

康

声

明

1、本人已明确“南海之梦”轮西沙旅游产品的行程安排、接待标准、保险内容以及出

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等基本情况。

2、本人已经做过健康身体检查，并确认自身身体状况可完成此次旅行并保证无以下疾

病：过敏性体质、严重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严重糖尿病、肢体残疾、视弱、智弱、

严重鼻窦炎、严重贫血、眩晕症、癫痫病、哮喘病、狂躁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和

一切引发公共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并且本人已知晓醉酒者、重度晕船者、过度肥胖

症、行动不便者、孕妇等不得登船。

3、本人保证上述给出的信息是真实的。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粘

贴

处

正面粘贴处 背面粘贴处

重要信息：以上材料填报完成后，请将扫描件（可拍照）交于报名旅行社完成报名手续，原件请随身携带，与身份证一起在码

头办理登船手续。

特别声明
1、本申请表格所填内
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
身份证明文件和照片
真实有效。如有虚假、
隐瞒，将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及个人相关经济
损失（资料虚假将造成
无法登船出行）。

2、本人知道，西沙群
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
割的领土，本人将遵守
国家的法律法规，为自
己在西沙旅游期间的
言行负责，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3、本人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守法公民，无违法
犯罪记录，未参加任何
煽动颠覆国家主权的
活动，未参加过任何传
播反动思想的邪教组
织，以上如有虚假，本
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4、旅行社已向本人说
明我的身体状态在此
次旅行中可能出现的
意外情况，游客健康声
明本人已充分知悉和
理解，并自愿承担因自
身健康原因导致的意
外情况。

5、登船前未出现以下
症状：乏力、咳嗽、发
烧、肌肉痛、头痛、呼
吸急促、恶心呕吐、腹
泻、心慌、胸闷、结膜
炎（红眼病样表现：眼
睛涩、分泌物）等症状；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南海之梦”轮 西沙旅游告知书

(2022.12.30 版）

1、报名时未能真实填报信息者，需自行承担不能登船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情况：严重心脏病、严重

高血压、严重糖尿病、肢体残疾、视弱、智弱、严重鼻窦炎、严重贫血、眩晕症、癫痫病、哮喘病、狂

躁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和一切引发公共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并且本人已知晓醉酒者、重度晕船者、过

度肥胖症、行动不便者、孕妇不得登船。

2、行程期间，不得私自下海游泳，不要从事危险活动，如自带器具自行潜水等。

3、行程期间，旅游者应根据自身身体适应情况选择岛上海鲜，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过敏、腹泻等情况发生。

4、加强海洋环保意识，不抛掷任何垃圾，所有垃圾均需严格按分类入袋。

5、请大家共同保护西沙海洋生态环境，做到不破坏植被，不捡回珊瑚、贝壳、砗磲等。

6、因西沙旅游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游客在报名时应充分知情：由于不可抗力原因船方宣布取消或延迟出航

的，报名旅行社和船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船方与旅行社将及时退还所有船票费用。

备注：不可抗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海象、海事及军事管制、外交事件等因素影响。

其他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情况说明和相关条款，请提前认真阅读和知晓：

1）因不可抗力导致船方和旅行社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继续履行合同的，旅行社和船方有权对相应内容进

行调整和变更。

2）在旅游者与旅行社已签订西沙旅游合同，旅游者已经支付全额旅游费用后，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

按约定进行西沙邮轮旅游，可采用以下两种变更方式：

①延续合同，即旅游者可选择搭乘后续航次继续完成西沙之旅，增减的机票等其他费用由旅游者解决。

②终止合同，如旅行社或船方尚无开始业务操作，则应全额退还旅游者缴纳的费用。如已开始操作并已

产生实际费用且是无法退还时，则应在扣除已产生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但旅行社或船方应向旅游者作

出实际情况说明，必要的时候需提供相应证明。

3）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旅游者乘邮轮到达西沙海域后，如海面风力达 6 级（含）及以上，或浪高达 1.5

米（含）及以上的情况下，船公司有权视实时情况取消游客登岛计划及海上一切活动，由此导致游客不能登

岛观光的，船公司及旅行社不承担违约责任。

7、参加西沙游的游客，有义务遵守国家国防工作要求，不探听、不拍摄、不传播相关涉密信息。

8、在船消费过程中，有任何商品、服务或体验项目方面的质量问题，可拨打官方监督电话：400-6620-210

本人已详细阅读此协议内容及说明，同意并遵守约定。（请仔细阅读上述条款后，在划线处抄写本句）

游客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